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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权益分派期间“广核转债”暂停转股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证券代码：003816 证券简称：中国广核 

2. 债券代码：127110 债券简称：广核转债 

3. 转股价格：3.67 元/股 

4. 转股起止日期：2026 年 1 月 15 日至 2031 年 7 月 8 日 

5. 暂停转股时间：2026 年 6 月 30 日起至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止 

6. 恢复转股时间：公司 2025 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于近日实施 2025 年度权

益分派。经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表决通过，公司以 2025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

时股权登记日的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86元（含

税），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公告后至实施前，由于公司可转债转股致使公司股本发

生变化，公司将按照每股派息金额不变，现金分红总额调整的原则进行分配。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号——业务办理》及《中国广核

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并在主板上市募集说

明书》中“转股价格的调整方法及计算公式”（详见附件）条款的约定等相关规

定，自 2026 年 6 月 30 日起至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止，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

（债券简称：广核转债，债券代码：127110）将暂停转股，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

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恢复转股。在上述期间，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正常交易，

敬请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注意。 



特此公告。 

 

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6 月 25 日 

  



附件：《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并在

主板上市募集说明书》中关于“转股价格的调整方法及计算公式”的规定： 

 

在本次发行之后，若公司发生派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

次发行的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送现金股利等情

况，使公司股份发生变化时，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保留小数点后

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1为调整后转股价；P0为调整前转股价；n为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率；

A为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k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

并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并于

公告中载明转股价格调整日、调整办法及暂停转股时期（如需）；并根据《香港

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要求在香港市场予以公布

（如需）。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次发行的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转股申请

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公司调整后的转股价

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公司股份类别、数

量和/或股东权益发生变化从而可能影响本次发行的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

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生权益时，公司将视具体情况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

以及充分保护本次发行的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股价格。

有关转股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办法将依据届时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

门的相关规定来制订。 




